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的通知 

国卫办职健函〔2019〕49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

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中心： 

新修订的《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

令第 2 号，以下简称《办法》）已公布施行。现就贯彻落实

《办法》，进一步做好职业健康检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认真组织实施 

《办法》根据新修改的《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要求，对

落实职业健康检查主体责任、优化机构管理方式、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利于规范职业健康检查行为，

保证工作质量，切实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各地要充

分认识修订《办法》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职业健康检查工

作，做到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与职业健康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

同推进、同考核；要制订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采取“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互联网+监管”、信用

监管等方式加强对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监管，确保职业健康

检查工作放得开、接得住、管得好。 

二、加强机构建设，持续提升能力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尽快制订医疗卫生机构从事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备案的具体办法，做好取消行政许可事项



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及时清理与《职业病防治法》和《办法》

不一致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措施，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设置

行政审批和变相审批；严格规范备案管理工作流程，加强协

调配合，确保备案工作衔接有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备案的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单、地址、检查类别和项目等相关信息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见附件 1，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

案变更表见附件 2）。请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于每年 12

月 10 日前将本行政区域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汇总情况报我委

职业健康司（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汇总表见附件 3）。 

各地要结合本地区职业病危害防治需求情况，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建设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统筹运用行政、市场等手段，加强政策引导和业务指导，确

保实现《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 年）》提出的“到

2020 年，每个县级行政区域原则上至少确定一家医疗卫生机

构承担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规划目标；要根据《办

法》的有关规定，加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能力建设，对职业

健康检查能力薄弱的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措施，切实

提高职业健康检查质量和服务水平。 

三、抓好质量控制，有效规范管理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

指定机构负责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质量控制管理工

作，明确其职责和工作要求，保障其必要的工作经费，建立



专家库并制订相关工作制度；严格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制定的

《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规范》，客观、公正地组织开展实

验室间比对和质量考核工作，并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规范检查行为，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优化工作流程，不断提

高职业健康检查质量和服务水平。 

四、加强信息报告，及时统计分析 

各地要按照《办法》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信息报告的要

求，做好信息报告的培训和指导工作。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向

用人单位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后 15 日内，应当填写并通

过“职业病和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上报职业健康检查信

息（含外出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卡（附件 4），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上一个季度

数据的审核、汇总统计与报告,并尽快实现职业健康检查信

息的网络直报。各地应当及时汇总、统计分析机构报送的数

据，对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对策，及时采取措施。 

五、依法履行职责，加大检查力度 

各地要按照《办法》中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监督检查内

容和频次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备案、

规章制度、质量控制、信息报告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

严肃查处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

业健康检查、违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未履行职业健康信息



报告义务、未按规定告知和报告疑似职业病、出具虚假证明

文件、未按照规定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者职业健康检查质量

考核，以及参加质量考核不合格且未按照要求整改仍开展职

业健康检查工作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向

社会公布。 

各地要按照《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一步加

强对用人单位履行职业健康检查及职业健康监护等情况的

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 

六、广泛宣传教育，强化业务培训 

各地要将《办法》宣贯作为今年职业健康宣传工作的重

要内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载体与平台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职业健康检查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要加强对职

业健康检查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正确领会和把握《办法》

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要通过会议、

培训、继续教育等多种方式，尽快让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及其

专业技术人员了解掌握《办法》的各项要求，依法依规开展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附件：1.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2.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3.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汇总表 

   4.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卡 

http://www.nhc.gov.cn/zyjks/zcwj2/201906/a61c242fb57d42aa97388d7ca42286b3/files/11d21951a4244bf39d885c674b298184.doc
http://www.nhc.gov.cn/zyjks/zcwj2/201906/a61c242fb57d42aa97388d7ca42286b3/files/4258306633544f1ea9924fd1ae844c3a.docx
http://www.nhc.gov.cn/zyjks/zcwj2/201906/a61c242fb57d42aa97388d7ca42286b3/files/61987568ace3451d880758b6232e9b38.docx
http://www.nhc.gov.cn/zyjks/zcwj2/201906/a61c242fb57d42aa97388d7ca42286b3/files/97793fdb48504a16a04f29bfb15d26b8.docx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9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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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备案单位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备案单位名称  

备案单位地址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案
查
目
别 

备
检
项
类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其他类（特殊作业等） （ ） 

所
附
资
料
清
单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涉及放射检查项目的，还应当提交

《放射诊疗许可证》）及副本（复印件）；                  （ ） 

2.具有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候检场所和检验室，建筑总面

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每个独立的检查室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

方米的有关资料；                                    （ ）          

3.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执业医师、护

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有关资料；                   （ ）       

4.至少具有 1 名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的有关资料；（ ）          

5.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仪器、设备，

与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相适应的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

专用车辆等条件的有关资料；                         （ ）           

6.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制度有关资料；                 （ ） 

7.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详细说明； 

8.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详细列出）。 

 

本单位保证上述资料属实。  

 

备案单位法定代表人：          备案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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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执业医师等 

相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职称 所在科室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取得职业病诊断 

等相关资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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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仪器和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工作状态 购置日期 备注 

        

        

        

        

        

        

 



附件 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机构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执业情况 是否继续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是（ ）   否（ ）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事项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检查类别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其他类           （ ）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其他类          （ ） 

检查项目 详细说明。 

其他事项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的有关要求（请注明）。 

所
附
资
料 

机构名称、机构地址变更的，请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副

本复印件；增加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检查项目的，请详细说明具备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所需的工作场所、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

等条件。 

 

本单位保证上述资料属实。  

 

备案单位法定代表人：          备案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检查类别 联系电话 

     

     

     

     

     

     

备注 请      请注明没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县（区）数量和名单 

 

填表单位：    省（区、市）卫生健康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4 

  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卡 

 

卡片序号      省（区、市）     地（市）     县        乡镇  

 

                                                                                                

一、用人单位信息 

  1.单位名称：                                   2.组织机构代码

- 

3.通讯地址：                                  4.邮编： 

5.联系人：                                    6.电话： 

7.经济类型：                                     

8.行业：                            

9.企业规模：  1大型  2中型  3 小型  4微型  5不详          

10.职工总人数________    其中，女工数      

生产工人数________    其中，女生产工人数    

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数                 其中，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女工人数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性有害因素 
体检 

类型* 

接触 

人(次)数 

应检 

人(次)数 

实检 

人(次)数 

疑似职业

病人数 

禁忌证 

人数 

调离

人数 

体检

日期 

         

         

         

三、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情况 

                                                                                             

填表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由依法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填卡。 

          2.本表统计范围为所有可能产生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生产和工作的用人单位。 

          3.依法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在给用人单位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后 15 日

内上报该卡，并应于每个季度结束前完成本季度数据的审核、确认上报。 

 4.*体检类型包括岗前、在岗、离岗。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填写实检人(次)数、禁忌证人数、

疑似病人数（若有）；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填写实检人(次)数和疑似职业病人数。 

5.“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和“三、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情况”所填职业性有害因素

应对应。 

6.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上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 

职业性有害因素 工作场所 岗位/工种 浓度类型 浓度（强度）范围 检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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